
屏東縣114學年度家庭教育輔導團輔導員遴選簡章

壹、依據:

一、家庭教育法第8條。

二、屏東縣家庭教育輔導團設置要點。

貳、目的:

為推廣家庭教育至本縣學校與社區,遴聘具有家庭教育專業能力暨服務熱忱之教育

人員、實務工作人員加入輔導團,積極推動整體團務,藉以推廣家庭教育,健全家

庭功能、提升家庭生活品質及研發家庭教育課程及教材,強化家庭教育推廣人員媒

材運用及設計相關課程知能,有效落實家庭教育。

參、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肆、輔導團組織架構:置團長、副團長、執行秘書、召集人、副召集人、幹事、顧問及

輔導員,其中輔導員係由遴選或推薦本縣具家庭教育專業知能教育人員或家庭教育實務

工作者擔任。

伍、輔導團運作方式:

一、定期召開家庭教育輔導團團務會議,研擬工作計畫,訂定工作行事曆。

二、舉辦增能研習課程,增進團員專業知能。

三、發展推動家庭教育之參考教材,至本縣各級學校進行家庭教育宣講。

四、配合教育部、屏東縣家庭教育年度計畫辦理各項活動推廣。

陸、甄選聘用:

一、報名資格:

(一)教育人員須為本縣在職(退休)教師、主任或校(園)長且須具備家庭教育專

業知能,符合以下項目之一:

1. 具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者。

2. 具家庭教育、教育、心理輔導、社會工作、福利政策等相關學歷。

3. 具家庭教育中心各類種子教師資格(如情緒教育、學校家庭教育或家庭

展能等)且有實際推廣、宣講課程經驗者。

4. 於本縣推展家庭教育表現優異者。

(二)家庭教育實務工作人員,符合以下項目之一:

1. 具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者,且具相關服務經驗2年以上者。

2. 具家庭教育、教育、心理輔導、社會工作、福利政策等相關學歷,且

具相關服務經驗2年以上者。

二、甄選聘用方式:












